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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品 

 

<观行品> 

三（抉择有实法为空性）分二：一、破有实法之本体；二、

破彼之能立。 

    本品观察行。总的来讲，所谓“行”即指一切有为法。一切

有为法皆是造作迁流的体性，都是虚诳妄取的体相，但众生不知

反而执为实有，从而随逐不舍、流转不息。对于有为法的虚诳妄

取相，小乘各宗有不同的解释，而中观宗依此开显了空性义。 

一（破有实法之本体——观行品）分二：一、以理证广说；

二、以教证总结。 

一（以理证广说）分二：一、以教证安立诸法无自性；二、

破他宗解释之教义。 

一、以教证安立诸法无自性： 

 

如佛经所说， 虚诳妄取相， 

诸行妄取故， 是名为虚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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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佛经所说，一切有为法皆是虚诳妄取之相。以诸有为法唯

是妄取的缘故，所以名为虚诳之法。 

关于“虚诳妄取”，小乘行人认为是一切有为法的无常迁变

性；而中观宗却认为，这是指一切有为法在名言中虽然无欺存

在，但没有可堪观察的真实体性，一经观察就不存在，就像水泡

和彩虹一样。小乘的观点都是建立在有实的基础上；而中观宗的

观点完全不同，认为名言中的一切法只是梦幻般的存在，其本体

为空性。 

为什么一切有为法皆为虚诳呢？妄取的缘故。所谓妄取，就

是以心识虚妄而取。如果这些根识无有颠倒，那么所取的任何法

必定真实，但由于这些根识恒时都是颠倒而取，所以所取到的只

能是全无真实的虚诳之法。如果认为它们真实存在进而引发贪

心、嗔心等，那你就被欺骗了。比如眼前的柱子，我们总觉得它

真实存在，但以胜义理证观察时无法成立，所以根识乃至分别念

面前所显现的一切是虚诳欺惑性的。 

对一切法的虚诳欺惑性，我想大家都有所体会。那天有一位

居士对我哭诉道：“我原以为他是个好人，没想到却是个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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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……”我对他说：“这怪你自己愚痴，为什么不观察一下就把

钱给他呢？”这个世间本来就充满了欺惑性，当你了解到这一点

时就会知道：不曾受过欺骗的凡夫确实是没有的。外在形形色色

的东西会欺骗我们，这并非一时如此，而向来是这样：小时候喜

欢玩玩具，觉得这些东西特别好；年轻或中年时又希求感情及名

声；到了老年仍然希求一些快乐的事物来充实生活。在一生当

中，虽然分别念所认定的快乐和追求的目标转换过多次，但人们

始终无法摆脱被欺惑的结果。世间人不知这个道理，日日夜夜为

了所谓的快乐而奔波驰求，但他们又能获得什么呢？除了苦果以

外什么都没有
1
。作为大乘修行人，虽然有时不得不随顺世间，

但总的来讲，我们有不同于世间人的思想和生活目标，所以身心

上的感受以及将来的成就也会完全不同于世人。 

二（破他宗解释之教义）分二：一、破无实为教义；二、破

无常为教义。 

一、破无实为教义： 

 
1 《入行论·菩提心利益品》云： 

众生欲除苦，反行痛苦因， 

愚人虽求乐，毁乐如灭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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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诳妄取者， 是中何所取？ 

佛说如是事， 欲以示空义。 

既然说诸法是虚诳妄取，那此中怎么会有所取呢？佛陀如是

宣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空性的意义。 

对方认为中观宗所承许的“虚诳妄取”是指一切有为法都不

存在的无实单空，即中观宗所说的大空性损减了业因果、前世后

世等名言，是一种断见。 

中观宗回答：我们的见解并不是断见。正如《中论释·善解

龙树密意庄严论》所说：“如果自性存在，而宣说为不存在并具

欺惑性，就可称其为损减。然而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承认过

诸法以自性而成立，又怎么会存在对诸法现象的损减呢？”再

者，如果对方认为佛陀抉择了万法空性，所以有空性可取，这也

不合理。因为只有观待自性实有才可以这样建立，没有成实的自

性又怎能建立实有的空性呢？因此，中观宗解释“虚诳妄取”为

离戏空性，不但未诽谤佛陀的教义，反而如实开显了佛陀的究竟

密意。那什么是“虚诳妄取”呢？一切所作所为、所思所想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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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无实体，而这种无实也是空性，这就是佛说“虚诳妄取”的真

实意义。 

二（破无常为教义）分二：一、说对方之宗；二、破彼宗。 

一、说对方之宗： 

 

诸法有异故， 知皆是无性； 

无性法亦无， 一切法空故。
2
 

若诸法无性， 云何而有异？ 

诸法都有变异的缘故，可知皆为无有恒常性。中观宗所谓的

诸法无自性并不成立，因为必须承许诸法以人我而空，故诸法自

体应当成立。并且，如果诸法无自性，又如何会有变异呢？ 

“诸法有异故，知皆是无性。”这里的“异”是指前后不同

的变化。小乘宗认为：将“虚诳妄取”解释为空性或无自性的观

点并不符合佛经教义。为什么呢？诸法都有变异的缘故。所以

 
2 《中论青目释·观行品》中，在本偈颂文后还有一个偈颂曰： 

[问曰： 

诸法若无性，云何说婴儿， 

乃至于老年，而有种种异？ 

诸法若无性，则无有异相，而汝说有异相，是故有诸法性。若无诸法性，云何有异

相？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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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虚诳妄取”应解释为“无性”，也就是无有恒常自性。故任何

有为法都应该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又如何体现无常呢？ 

“无性法亦无，一切法空故。”对方说一切法无自性不合

理，因为一切法以我及我所空。既然如此，法的自性就必定成

立。 

“若诸法无性，云何而有异？”如果诸法无自性，那为什

么会有变异呢？如果万法就像空中的鲜花一样不存在，那它的变

化就无法安立。所以一切万法的自性决定存在，有自性才有无常

变异。 

二（破彼宗）分二：一、破无常变异法；二、破空性存在之

理。 

一（破无常变异法）分二：一、无有自性成立之异法；二、

变异不成立。 

一、无有自性成立之异法： 

若诸法有性， 云何而得异？ 

如果诸法有自性
3
，那怎能有迁往他法的变异呢？ 

 
3 《四百论大疏·破常品》中说：“所谓的实事、自性、我、常、坚实名异义一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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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常变异是自他共许的观点。对方认为只有成立自性才可建

立前后的变异。而中观宗认为，有自性则始终不可能改变，就如

热性的火始终不可能变成潮湿的水一样；有改变则说明没有实有

的自性。既然对方也承许一切万法无常变异的观点，又怎能承认

万法有自性？当然，这里并不遮破名言诸法的无常变异，对于柱

子的新生、安住及坏灭等变异，中观宗以如梦、如幻的方式建

立。 

二（变异不成立）分二：一、变异不成立之理；二、以比喻

说明。 

一、变异不成立之理： 

 

是法则无异， 异法亦无异。 

如果该法的本体没有舍弃，则不会有变异；如果该法已经成

为异体的他法，也不会有变异。 

前面遮破了有自性才有变异的观点，这里遮破变异的自性。 

“是法则无异”，“是法”即未舍弃自本体的分位，由于未

舍弃本体所以不可能有变异。比如人的本体还没有失去时，就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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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变成牦牛等其他的法；如果在人的本体未舍弃的同时成了牦

牛，就有不同的两个法成为一体的过失。 

“异法亦无异”，“异法”即演变成他法的分位，此时也没

有变异，因为已经成为异体他法的缘故。就如人已经变成牦牛，

那在牦牛的本体上就不应再有变异。或者，在成为牦牛时人的本

体已不存在，那又如何“由人变成牦牛”呢？因此，不论是未舍

弃自分位的“是法”还是已舍弃自分位的“异法”都无有变异。 

当然在名言中可以成立变异。虽然人们经常说：这个人已经老

了，他以前多年轻啊！这个人现在变坏了，他原来是个好人……

但这些变异及所变异之法只是世俗假象而已，真正观察时都不存

在。如果有人认为，变异存在之故所以有为法存在，那我们就可

以本颂的方式通过遮破变异来遮破有为法。 

二（以比喻说明）分二：一、壮老之喻；二、乳酪
4
之喻。 

一、壮老之喻： 

如壮不作老， 老亦不作老。 

无有变异之意，就如壮年无有衰老，老年也无有衰老一样。 

 
4 酪：拼音 lào，用动物的 乳汁做成的半凝固食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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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没有观察的名言中，一个人从少年至壮年，从壮年至老

年，从老年至死亡，这种衰老的变化是人们共同承认的。但在中

观宗看来，这只是名言中的一种虚幻显现。真正观察时，壮年、

老年都无有老。 

“壮不作老”，在未舍弃壮年的本体时不可能变老，因为壮

年与老年是相违的两种状态，不会同时存在。《显句论》中说：

因为老年与壮年本质上相违，老年人不是壮年人，壮年人不是老

年人，所以壮年时不能作老
5
。 

“老亦不作老”，如果舍弃了壮年成了老年，那能否变老

呢？这也不可能。因为老年时已无壮年，又从何而老呢？再者，

已经成了老年则无法再变老。因此，无论是壮年还是老年都不存

在变老。 

 
5 《中论释·明句论·观行品》云： 

 [复次，若法于显相中有自性，却又有异相转变者，终无是处。为明此义，故次颂

曰： 

是法则无异，异法亦无异， 

如壮不作老，老亦不作老。 

且说是法仍处于原先的阶位时不应谓有异相。譬如仍处于少壮阶段的青年则不应有异

相。若计至其他阶段时则应有异相者，是事亦不然。所言有异相即是衰老的亦名。不

许年少者有老相，只许年老者有老相，此亦不然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年老者无需更老

故。年老者何须更老耶？因为无需更老，也已成有老相故，老相作老者，是事则不

然。若使少壮作老者，是事不然。因为不到老年阶段仍名是少壮故，少、老两位

彼此相违故。] 


